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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收购的【浙江高尔帅工贸】有限公司等11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进行转让，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浙江高尔帅工贸】有限公司等11户债权总额【12704.17】万元，其中：债权本金【9496.51】万元，利息【3207.6】万元，以上债权本金及利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12】月【12】日止。该组贷款债权担保

方式为【抵押及保证担保】。资产包债权详情见下表：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
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
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条件：【一次性或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8】年【12】月【17】日，有效期限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

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

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

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
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陈成】联系电话：【0571-89773926/15658156789】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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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

主债务人名称

永康市溪岸机械五金厂

浙江百年银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锃泰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高尔帅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金明锌合金厂

永康市灵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浙江超然电器有限公司

兰溪市梦莱欧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浙江浩福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美苑门业有限公司

浙江雄安工贸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浙江欧宇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利博尔电器有限公司，章方立，章福响

浙江博易斯实业有限公司

超帅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永康市宇恒门业有限公司；浙江华人杰工贸有限公司；胡金明、王爱春；朱益刚；王根勇

浙江锦豪门业有限公司，郦宜道

浙江鑫煜工贸有限公司，应昶均、凌一泳；应朝旭、应蓓

浙江兰溪德胜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钱振东、王文英；浙江兰溪德胜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雄安工贸有限公司，胡祖航、胡玉群、胡雄、胡苏娇、应俊、俞妃妃、应昌礼

浙江雄安工贸有限公司，浙江浩福工贸有限公司，胡祖航、胡玉群、胡雄、胡苏娇、应俊、俞妃妃、应昌礼

浙江美苑门业有限公司，浙江浩福工贸有限公司，胡祖航、胡玉群、胡雄、胡苏娇、应俊、俞妃妃、应昌礼

抵（质）押物

程敏丽所有的永康江南华丰西路72弄9幢5单元401室住宅，建筑面积104.89平方米，车库17.48
平方米，土地面积18.87平方米。

浙江南峰动力机有限公司所有的磐安县安文镇27号，土地面积合计为7766.9平方米，使用权类
型为出让，用途为商住综合用地，建筑物面积为4995.72平方米。

账面本金余额

273.31

949.74

383.14

2300

800

500

1500

390.32

800

800

800

9496.51

账面利息余额

106.54

359.17

193.71

734.61

250.12

156.35

468.35

146.63

264.06

264.06

264.06

3207.66

账面本息合计

379.85

1308.91

576.85

3034.61

1050.12

656.35

1968.35

536.95

1064.06

1064.06

1064.06

12704.1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收购的【上海昌志商贸】有限公司等9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进行转让，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上海昌志商贸】有限公司等9户债权总额【29548.96】万元，其中：债权本金【20479.57】万元，利息【9069.39】万元，以上债权本金及利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12】月【8】日止。该组贷款债权担保方

式为【抵押及保证担保】。资产包债权详情见下表： 万元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
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
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条件：【一次性或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8】年【12】月【17】日，有效期限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

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

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

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
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陈成】 联系电话：【0571-89773926】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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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借款人

上海昌志商贸有限公司

常州市欧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盐城市华业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丹阳市江南工具有限公司

丹阳市宇达汽车钣金有限公司

常熟耐特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常州市美耐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海利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州新兴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6900.41

296.41

195.64

490

760

400

296.41

762.75

377.95

20479.57

利息

7173.93

106.57

313.4

174.5

288.16

183.74

107.22

596.14

125.73

9069.39

保证情况

江苏天禄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江苏天地龙置业有限公司，刘志强，傅建英，张明昌，蒋国平

常州市翔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苏建萍，任瑞娟

江苏龙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张银华，汴永巧

江苏容惠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江苏赛格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蒋宏伟，王春梅

江苏盛意新能源车业有限公司，丹阳市顺通模具制造有限公司，丹阳市宇达汽车钣金有限公司，张琴芳，夏利明，方秀娟，胡玉朋，张小军，姚亚香，张广跃，吴华芳

常熟市锦江经贸有限公司，陈杏弟，王秋娜，高勤刚，濮美芬

常州诺康塑料粉末有限公司，张伟严，张春妹

嘉兴市茂鑫工贸有限公司、嘉兴天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嘉兴天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刘雪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长兴县荣耀鹅业有限公司，沈杏方、王水琴夫妻；范爱祥、车花姐夫妻；朱凌方、邵荣益夫妻。

抵(质)押物情况

抵押物：1、江苏天地龙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徐舍镇聚和苑的185套住宅房产及土地，建筑面积
19113.94平方米。 2、江苏天禄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徐舍镇聚缘名居257号的商业房地产
2-3层及相应两块土地，建筑面积3980.1㎡，最高额抵押4915万元，土地1面积为181.3平方米，第一
顺位；土地2面积为1761.8平方米，3、江苏天禄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宜兴市徐舍镇民主社区
商业出让，3821.9平方米，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宁波众鼎塑料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浙江 Y11170110-7 号)，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
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宁波众鼎塑料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
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众鼎塑料有限公司履行相
关义务。宁波众鼎塑料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
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众鼎塑料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
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18年9月17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
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
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9月17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和截至2017年
5月20日的贷款欠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众鼎塑料有限公司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867819156、0571-87837983

宁波众鼎塑料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2月17日

债务人名称

宁波欧日毛绒制品有限公司

本金

24000000.00

欠息（暂计至2017年5月20日）

3122005.22

担保人

保证人：宁波法雷奥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徐孟立、龚松央 抵押人：宁波欧日毛绒制品有限公司、徐孟立、龚松央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华市中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金华市中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JX2-ZZ-201802 ，日
期：2018 年 11 月 30 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浙
江鸿兴工贸有点公司、浙江海王电器有限公司、浙江飞特工贸有限公司、武
义新飞亚休闲用品有限公司肆户本金共计 16,284,678.06 元及孽息 2,417,
175.78 元的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

损失赔偿依法转让给金华市中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中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市中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中瑞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履行抵押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9-89172827
金华市中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81769146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中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7日
金额：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

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8年11月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

暂算至2018年11月8日。具体本息合计以法院判决书载明的本息计算方式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借款人名称

浙江鸿兴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海王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飞特工贸有限公司

武义新飞亚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合计

担保人

浙江弘丰建设有限公司、吴振驮、李月珍、陈江燕、王思院

浙江永晖工具制造有限公司、王文江、陈海珍、姚晖、高俏虹、马俊、程巧

金华市博达晟橡塑有限公司、颜君毅、陈华威、韦凌云、颜青锋、胡轻巧、陈文明、陈丽春

圣鸿集团有限公司、胡永进、胡伟钦、胡启洪、胡丽青

抵押物或质押物

无抵质押物

无抵质押物

无抵质押物

无抵质押物

债务情况

合同编号

WYJX（2016）最保借字第1230100083号

WYJX(2016)最保借字第1230100093号

WYJX(2015)最保借字第1230100119号

WYJX（2016）最保借字第1230100084号

本金（人民币元）

5,000,000.00

3,962,911.75

4,800,000.00

2,521,766.31

16,284,678.06

以上债权的本息暂算至2018年11月8
日。具体本息合计以法院判决书载明
的本息计算方式为准。


